附件2
近亲属及主要社会关系登记表
姓名：            现单位及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亲 属
姓 名
	亲 属
称 谓
	出 生
年 月
	政 治
面 貌
	亲属所在单位及职务
或从事的工作
	亲属关
系类型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表中涉及时间内容，一律用公历填写，不得涂改：2.亲属关系类型包括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、近姻亲关系四类，夫妻关系和直系血亲关系中需登记所有亲属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、近姻亲关系中需登记在慈利县行政、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所有亲属；3.“直系血亲关系”的称谓应填写：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，“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”的称谓应填写：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叔伯姑舅姨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，“近姻亲关系”的称谓应填写：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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